
证券代码：

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51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的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上

午

10

：

00

在公司总部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应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7

名，实亲自出席会

议董事

7

名，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姚新德先生主持，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充分的讨论和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

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

鉴于公司原聘任的

2012

年度审计机构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广西分所已整体并入中瑞

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中瑞岳华

"

），其原有审计团队及审计业务由中瑞岳华承继。 为

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拟改聘中瑞岳华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

详细内容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改聘中瑞岳华会计

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2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2

年度第

4

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会议决定将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召开公司

2012

年度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开

2012

年度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52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

机构的预案》，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该预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2

年度第

4

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为

2012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上海东华

"

）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

机构，具体审计业务由上海东华广西分所执行。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东华广西分所来函，上海东华广西分所已整体并入中瑞岳华会计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

"

中瑞岳华

"

），其原有审计团队及审计业务由中瑞岳华承继。 鉴于其审计团

队已连续

4

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对公司情况比较了解，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公司拟改聘中瑞岳华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

经审核，中瑞岳华具有证券期货业务执业资格，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

在专业能力以及审计职业道德上能合理保证审计报告的质量，能够满足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

要求。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53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〇一二年度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2

年度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日期：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10:00

3.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12

月

27

日

4.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

5.

会议地点：桂林市临桂县西城南路秧塘工业园公司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内容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改聘中瑞岳华会计

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2

年

12

月

27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四、会议登记方法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

3.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

续；

4.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5.

登记时间：

2012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00

至

11:30

，下午

14:30

至

17:00

；

6.

登记地点：桂林市临桂县西城南路秧塘工业园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

资部。

五、其他

1.

会议联系人：罗华阳、唐春龙

电话：

0773-3568800 3568817

传真：

0773-3568872

地址：桂林市临桂县临桂镇秧塘工业园

邮编：

541199

2.

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议案行使表决权。

审议《关于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973

证券简称：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46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费用和资金使用成本，

2012

年

6

月

18

日，

经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使用

4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公告》。

截止

2012

年

12

月

14

日， 公司已将

40,0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673

证券简称：东阳光铝 编号：临

2012-42

号

债券代码：

122078

债券简称：

11

东阳光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14

日早上

10:00

时；

2

、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第五工业区东阳光科技园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京平先生

6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共有

4

名公司股东（代理人）参加了会议，持有公司

478,066,585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

57.78%

。 公司董事郭京平、邓新华、陈铁生、王珍，监事吴磊及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徐斌、

周菲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1

、以同意票

813,193

股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理）表决股权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12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股东大会表

决时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2

、以同意票

478,066,585

股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股东（代理人）所

持（代理）表决股权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3

、以同意票

478,066,585

股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理）表决股权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的议案》。

4

、以同意票

478,066,585

股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理）表决股权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四、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了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徐斌、周菲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22

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7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天马股份

"

）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召

开的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详见公司

2012-034

号公告）。

2012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完成了公司登记变更手续，并领取了新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证券全称由

"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天马

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英文名称由

"ZHEJIANG TIANMA BEARING COMPANY

LTD."

变更为

"TIANMA BEARING GROUP CO., LTD."

。 公司证券简称不变，仍为

"

天马

股份

"

；证券代码不变，仍为

"002122"

。 自

2012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一）起，公司将启用新的

证券全称。

特此公告。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１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和送达的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名，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０

票。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拟在原经营范围中增加“服装鞋帽、服饰、日用百货、针纺

织品、皮革制品的网络销售” （以工商局核定为准），并拟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 本议案需

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需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增加

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张家港市人民中路

６５

号国泰时代广场

２４

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江苏国泰：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１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４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张家港市人民中路

６５

号国泰时代广场

２４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需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人代表证明书和身份证；委托

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

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７

：

００

前送

达或传真至公司证券投资部）。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张家港市人民中路

６５

号国泰时代广场

２４

楼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５８９８８２７３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８９８８２７３

联系人：郭盛虎、徐晓燕

四、其他事项

１

、会务常设联系人：徐晓燕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５８９８８２７３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８９８８２７３

电子邮箱：

ｘｘｙ＠ｇｔｉｇｇｍ．ｃｏｍ

２

、会期半天，与会人员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附件：

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或注册号

股东帐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股东授权被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的第 项议案投赞成票；对第 项议案投反对票；对第 项议案

投弃权票；被委托人对临时提案 （此处填“有”或“无”）表决权并授权其投 （此处

填“赞成票”、“弃权票”或“反对票”），如本股东未作具体投票指示，被委托人有权按其自己的

意思表决。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为止。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注册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代理人（受托人）签名：

代理人（受托人）身份证号：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１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５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集团公司共同出资设立财务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集团公司共同出资设立财务公司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公司拟与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作为发起人股东，共同

出资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设立国泰财务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其中，集团公司

拟出资

２７

，

００３

万元，占

９０．０１％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２

，

９９７

万元，占

９．９９％

。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 《证券时报》 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江苏国泰：关于拟与集团公司共同出资设立财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进展情况

近日，集团公司收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关于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筹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２

】

７１６

号），获准筹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批复主要内容：集团公司须自批复之日起

６

个月内完成筹建工作。 筹建期间应落实拟设

财务公司的资本金、人员、营业场所等事项，并完成公司章程、拟办业务的规章制度及内部风

险控制制度的制订工作。 在筹建完成后，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和《非银行金融机

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向银监会提交开业申请材料。

三、备查文件

《中国银监会关于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筹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批复》（银监复

【

２０１２

】

７１６

号）。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４

证券简称：

*ＳＴ

锌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９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通过电话确认。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在云南省罗平县九龙镇长家湾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公

司董事会共

９

名成员（包括三名独立董事）全部出席了会议，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许克昌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审议如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对董事会任期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届满，应进行换届选举。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拟由九人组成，其中

非独立董事

６

名，独立董事

３

名。 根据公司股东罗平县锌电公司推荐，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审查，提名许克昌先生、杨建兴先生、李良通先生、陈柱生先生、喻永贤先生、李尤立先生

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尹晓冰先生、朱德良先生、杨海峰先生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以上人员简历附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将采取累积投票制分别对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才能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经核查，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

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公司独立董事尹晓冰先生、朱德良先生、杨海峰先生就以上董事候选人提名，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１

、公司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２

、被提名的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未发

现被提名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第

３．２．３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３

、被提名的董事候选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处以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另外，除许克昌

先生、 杨建兴先生和喻永贤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因信息披露违规被深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

外，其他董事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的其他情况。

我们同意对全部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经书面记名表决，该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星期一）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

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公告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的《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经书面记名表决，该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附：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２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３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许克昌先生： 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汉族，研究生文化，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

师。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党总支书记。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由于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被深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

经公司核查：许克昌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因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被深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

杨建兴先生：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汉族，研究生文化，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

师。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任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

长、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由于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被深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

经公司核查：杨建兴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因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被深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

李良通先生：男，

１９６７

年出生，汉族，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经公司核查：李良通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陈柱生先生：男，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出生，汉族，大专学历，工程师。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任罗平县矿冶集团公司电锌厂主任、 副厂长和厂长；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任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总工程师；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今任

罗平县锌电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经公司核查：陈柱生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

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喻永贤先生：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汉族，大学文化，会计师，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任公司财务部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至今兼任财务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今兼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由于公司信息披露

违规，被深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

经公司核查：喻永贤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因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被深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

李尤立先生：男，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在读

ＥＭＢＡ

。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起至今任公

司副总经理。

经公司核查：李尤立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尹晓冰先生，男、

１９７４

年

７

月出生，汉族，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导师，副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访问学者、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参加中国证监会授权深交所举办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学习、获“深交所公司

高管（独立董事）培训字（

００７９１

）号”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结业证。 目前主要承担云南大

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

ＭＢＡ

教育中心的《公司财务管理》、《高级财务管理研究》、《财务分析》

等课程教学及公司财务、 投资融资问题的科研工作。 现任云煤能源 （

６００７９２

）、

＊ＳＴ

大地

（

００２２００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经公司核查：尹晓冰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朱德良先生：男，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出生，汉族，现为云南财经大学财政经济学院教师、副教授、

硕士，税务专业硕士（

ＭＴ

）导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深

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学习，获深交所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培训

字（

１１０３８０７８６３

）号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结业证。 现主要从事税收理论与政策、税收筹

划、企业税务管理、企业纳税风险控制、财务会计、财政理论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主要承

担

ＭＢＡ

学员、硕士研究生的《税收筹划》、《税法》、《税务会计》等课程。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多

篇，参编多部专著，参与多项企业咨询课题；先后从事了企业和个人理财中的税收筹划、税务

咨询、税务顾问及企业改制、投资银行及财务顾问等工作；多次承担了云南省国税系统、省地

税系统、贵州省国税局系统等税务机关的税务稽查人员、税收管理员的《税务稽查实务》、《税

收管理》、《纳税评估》等培训和考试命题工作及税收政策辅导培训工作。 曾多次承担云南省煤

化工集团、红云红河集团、冶金集团、昆钢集团、世博集团、云南中烟工业公司、南方电网云南

公司等大企业税收政策辅导培训及省经委系统企业税收政策辅导培训工作等。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经公司核查：朱德良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杨海峰先生：男，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律师、中

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具备高级会计师职称、金融专业经济师职称。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参

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十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培训，取得“编号

０２５４０

”的合格证书。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在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历任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副主任

会计师等职务；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在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任主任律师；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至今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任专职律师、 高级合伙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起任贵研铂业

（

６００４５９

）的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起任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经公司核查：杨海峰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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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６０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星期一）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星期一）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会议表决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

６

、出席对象

（

１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１

选举许克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２

选举杨建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３

选举李良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４

选举陈柱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５

选举喻永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６

选举李尤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

、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１

选举尹晓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２

选举朱德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３

选举杨海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

、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３．１

选举李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３．２

选举李永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３．３

选举张芙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以现场、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采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的，请进行

电话确认。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通讯地址：云南省罗平县九龙镇长家湾 邮政编码：

６５５８００

４

、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

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和法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证券账户卡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上述材料除注明复印件外均要求为原件，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须于表决前补交完整。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方式

地址：云南省罗平县九龙镇长家湾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６５５８００

联系人：桂志坚、石磊

电话：

０８７４－８２５６８２５

传真：

０８７４－８２５６０３９

附件：授权委托书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附件：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就所有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编号 议 案

授权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 －－－

１．１

选举许克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２

选举杨建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３

选举李良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４

选举陈柱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５

选举喻永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６

选举李尤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

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 －－－

２．１

选举尹晓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２

选举朱德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３

选举杨海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

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 －－－

３．１

选举李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３．２

选举李永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３．３

选举张芙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委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委托单位：（盖章）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和复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４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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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６１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通过电话确认。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星期五）下午

２

：

００

在云南省罗平县九龙镇长家湾公司六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为

５

名，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

５

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会议由监事长李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审议如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对监事会规定，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届满，应进行换届选举。 第五届监事会拟由

５

人组成，经审议，决定提名李进先生、李

永毅先生、张芙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公

司工会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了杨洪刚先生、柏玉明先生两位职工监事。 （以上人员简历附后）。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将采取累积投票制对上述股东监事候选人

进行逐项表决，与两名职工监事杨洪刚先生、柏玉明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附：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进先生：男，

１９６２

年生，汉族，大专学历。

１９８０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在罗平县电力集团公司工作；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任罗平县锌电公司财务处处长；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任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任罗平县锌电公司党总

支副书记；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今任公司党总支副书记，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起兼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经公司核查：李进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李永毅先生：男，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出生，汉族，大专学历，一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进入水电十四局工作；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在罗平锌厂、罗平县矿业集团公司、罗平

县锌电公司工作，先后任罗平锌厂建安公司经理、罗平矿业集团公司化工厂党支部书记兼副

厂长、罗平县锌电公司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任罗平县锌电公司工会主席，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今任罗平县锌电公司副总经理兼工会主席。

经公司核查：李永毅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

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张芙蓉女士：女，

１９６７

年出生，汉族，大学文化，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参加国际注册会计师资格考

试已经通过，持有中国珠算协会

３

级证书、中化人民共和国助理经济师、助理会计师等证书。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今历任罗平县矿冶集团公司电锌厂财务科科长，罗平县矿冶集团公司财务部副

经理，罗平县锌电公司财务部经理。

经公司核查：张芙蓉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

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杨洪刚先生：男，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

１

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助理会计师，

１９８９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在云南省罗平县电力集团公司工作， 任罗平县腊庄电厂财务股股长，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担任云南罗平县电力集团公司财务科副科长， 抽调云南南磷磷化

工集团公司任财务科科长，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抽调罗平县腊山有限责任公司任财务

科科长兼罗平县多依河宾馆财务总监，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５

年任公司证券部副经理、企管部副

经理、财务部副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今任审计部经

理。

经公司核查：杨洪刚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柏玉明，男，

１９７１

年

７

月

７

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先后在罗平县电力公司、腊庄电厂、老渡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黄泥河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工作。 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通过注册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２００３

年被聘为罗平县评标

委员会专家库成员。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今，在公司审计部任职副经理。

经公司核查：柏玉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持有公司百分这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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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工会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工会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六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公司工会委员会

７

名委员全部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工会主席李来成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如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杨洪刚先生、柏玉明先生为公司职工监事》的议案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推行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的意见精神，公司工会结

合实际，决定提名杨洪刚先生、柏玉明先生为公司职工监事，委派进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履行

职责。 （以上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工 会 委 员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附：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杨洪刚先生：男，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

１

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助理会计师，

１９８９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在云南省罗平县电力集团公司工作， 任罗平县腊庄电厂财务股股长，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担任云南罗平县电力集团公司财务科副科长， 抽调云南南磷磷化

工集团公司任财务科科长，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抽调罗平县腊山有限责任公司任财务

科科长兼罗平县多依河宾馆财务总监，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５

年任公司证券部副经理、企管部副

经理、财务部副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今任审计部经

理。

经公司核查：杨洪刚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柏玉明，男，

１９７１

年

７

月

７

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先后在罗平县电力公司、腊庄电厂、老渡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黄泥河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工作。 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通过注册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２００３

年被聘为罗平县评标

委员会专家库成员。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今，在公司审计部任职副经理。

经公司核查：柏玉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持有公司百分这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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